关于2021-2022学年第一学期团费收缴的通知

各学部、书院、学院（系）团委（团总支）、直属团支部：
[bookmark: _Hlk34321628]校团委将于2021年10月开展对各单位2021-2022学年第一学期（2021年9月—2022年2月）的团费收缴工作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交纳时间
即日起至2021年10月29日止
二、交纳方式
各单位收齐汇总后，由团委组织部部长统一支付宝转账至组织部收款账户
转账支付宝账户：13721831427（姓名：惠沛玉，为校团委组织部副部长）
*转账时须备注“院系名称+团费”
三、交纳数额
（一）学生团员，每人每月应上缴团费0.2元，共计6个月，合计1.2元。
（二）凡有工资收入的团员，每月以本人相对固定的经常性工资收入为基数，按以下比例缴纳团费：
1.每月工资收入（税后）在2000以下（不含2000元）者，交纳3元；
2.2000元以上（含2000元）者，交纳数为收入数乘以2‰后按去尾法取整（即直接去掉小数点后的数值。如：工资收入为5000元—5499元者，交纳10元）。最高交纳20元。
（三）临时工、协议工团员，在有工资收入期间，应按每月的实际收入缴纳团费，缴纳的比例与固定工资收入的团员相同。
（四）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党员）只交纳党费，不交纳团费。但自愿交纳团费者不限。
（五）各单位团委（总支、直属支部）向校团委上缴全部收取的团费。
（六）团费的使用可参照《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团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实施细则》中列明的范围进行开支。严格履行团费使用审批手续，坚持勤俭节约原则，规范合理使用团费。
（七）对不按照规定交纳团费的团员,其所在团组织应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，限期改正。对无正当理由，连续6个月不交纳团费的团员, 按自行脱团处理。
四．注意事项
（一）请各级团组织根据要求做好团费收缴工作，各单位收齐团费后统一交至校团委组织部，并务必备注院系名称。
（二）请各单位与智慧团建系统数据比对，详细登记《2021年9月—2022年2月团费交纳情况汇总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单位团委盖章，并于10月29日前将以下两个材料：
（1）已经填写完毕并签字盖章的纸质汇总表扫描件（以pdf格式，命名为单位名称）；
（2）可编辑的电子版汇总表（以excel表格形式，命名为单位名称）发送至组织部邮箱twzzb@mail.ecnu.edu.cn，邮件名：单位名称+2021第一学期团费。




 共青团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
 2021年10月11日


附件
2021年9月—2022年2月团费交纳情况汇总表

团组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(盖章)
	年级
	支部总数
	支部应缴人数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（不包括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及中共预备党员）
	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及中共预备党员人数
	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及中共预备党员自愿缴费人数
	支部实际缴费人数
	支部实际缴费金额

	本科2018级
	
	
	
	
	
	

	本科2019级
	
	
	
	
	
	

	本科2020级
	
	
	
	
	
	

	本科2021级
	
	
	
	
	
	

	硕士生2019级
	
	
	
	
	
	

	硕士生2020级
	
	
	
	
	
	

	硕士生2021级
	
	
	
	
	
	

	博士生2020级
	
	
	
	
	
	

	博士生2021级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    

	合计
	
	
	
	
	
	

	
	上交校团委实际金额
	


备注：非学部、书院、学院（系）团组织请在“年级”一栏内留空。

经办人：_____________




